
攀枝花市东区教育局关于2015年秋季进城务工人员
随迁子女入学、转学的公告
根据市政府关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（以下简称“随迁子女”）入学安置的有关精神和市教育局的相关要求，现将2015年秋季办理“随迁子女”入学、转学的有关规定公告如下：
一、“随迁子女”入学、转学的安置原则

“随迁子女”新入学和转学的安置，按照“指定入学”和“就近入学”相结合的原则统一安置。教育局根据学校目前的生源现状，核定各学校各年级的《安置计划》，学生和家长可以在安置计划中选择学校。

二、“随迁子女”入学、转学的有关规定

“随迁子女”新入学或从外地转入，需办理《随迁子女入学通知书》。在东区学校就读的学生需要在区内转学时，持原校同意转出的《转学联系表》，待转入学校年级具有安置计划时才能办理转学手续。
三、办理《“随迁子女”入学通知书》需要的材料和证件

1、父母当事人一方的有效《身份证》（提供原件查验）。

2、《户口簿》（提供原件查验，家长的《身份证》与《户口簿》相符，家长与学生之间有明确的监护关系）。

3、东区辖区务工地公安派出所办理的有效《暂住证》（提供原件查验）。

4、《务工证明》（提交原件）或《营业执照》（提交复印件）。

5、学生的《转学证》或原学校同意转出的《转学联系表》（提交原件验查）。小学一年级新入学时，不要《转学证》，初中一年级新入学时，需要提供小学毕业的相关资料（如《毕业证》或《小学完成证书》或《小学毕业生登记表》等）。
6、《流动人口婚育证明》（提供原件查验，未办理的到原户籍地计生部门办理）。

四、办理《“随迁子女”入学通知书》的时间和地点

（一）、办理时间：2015年8月24日——28日共五天，每天上午9：00——12：00，下午1：00——4：30
办理地点：攀枝花市政务中心(东二楼会议室)
（二）、办理时间：2015年8月31日——9月1日共两天，每天上午9:00——12:00，下午2:00——5:00；
 办理地点：攀枝花市东区教育局教育科（三楼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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